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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函
地址：220037新北市板橋區環河西路5段

502號

承辦人：吳慧婕

電話：(02)89699596 分機708

傳真：(02)89699403

電子信箱：AS1209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工程施工科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8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高施字第111333282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

下載檔案，共有1個附件，驗證碼：2065Z6YBD）

主旨：檢送本處辦理「大漢溪左岸南新莊段(鐵路橋至新月橋)水

環境再造計畫」之施工現況會勘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處111年6月9日新北高施字第1113324042號會勘通知單

辦理。

正本：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許順成老師、新莊區社區大學周銘賢老師、宏仲營造有限

公司、恆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、怡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工程施工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